
近日，天津公安交管部

门发布提示，共享单车车筐

坐娃、副驾驶抱娃、电动自行

车加座等儿童出行场景都具

有安全风险，家长应了解并

重视潜在隐患，为孩子守住

安全出行防线。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安全出行提示

20252025..66..44 星期三星期三 ❘❘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邵敏宸邵敏宸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唐昉婷唐昉婷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444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条第一款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

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四十五条 国家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

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江苏省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实施方案》

第十三条 推动实行父母育儿假制度，子女3周

岁之前，夫妻双方每年分别享受10天的育儿假。

申请育儿假却按年休假处理，男子告赢公司
法院：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

申请育儿假却按年休假处理，男子告赢公司
法院：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

《人民日报》魏哲哲 整理

【案情】
车某居住的1203房与朱某居住

的1103房为同一建筑内上下相邻的

房屋。朱某改变 1103 房屋内格局，

将原来的厨房变更为房间用途，在靠

近入户门的客厅部分划出大概3平方

米的空间作为厨房，厨房的油烟管是

从靠入户门位置通向电梯旁的通风

管。

车某认为，朱某擅自改变厨房位

置，穿墙凿洞打通电梯风井的墙体用

来排放其厨房油烟，污染整个楼层，

损害其身体健康。而朱某辩称，油烟

不会对车某产生任何影响，油烟通风

口在走廊，双方都是锁门的，油烟不

可能会跑进室内。

车某将朱某诉至法院。法院组织

双方当事人现场勘验，认为朱某擅自

改变厨房位置并将油烟管接入非专用

排烟的通风管内，有一定的安全隐

患，且该行为损害了相邻方车某的合

法权益，判决朱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三十日内将厨房恢复到原来位置，并

将通风管墙壁上凿的洞封住填平。

【说法】
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

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

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

相邻关系。但在相邻关系纠纷中，部

分相邻损害事实具有特殊性，当事人

难以自行通过录音、录像等方式予以

固定证据和还原事实，必须通过在现

场感受的方式才能予以认定，如空调

热风侵袭、光污染及油烟熏呛等。本

案中，基于朱某改变厨房位置而排放

油烟熏呛车某的影响看不见、摸不

着，车某客观上难以单方面有效举

证，不仅申请现场勘验，还申请对油

烟熏呛的成因进行鉴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

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根

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对物证或

者现场进行勘验。审理法院组织双方

当事人现场勘验，错开居民做饭时

间，在1103房现有厨房现场炒辣椒并

打开油烟机。片刻之后，在1203房对

应1103房厨房的房间内可以闻到炒辣

椒的油烟味。

审理法院认为，朱某改变厨房位

置方便了自己，但是应以不影响相邻

方生活为前提。根据现场勘验结果可

知，1103房厨房所产生的油烟可以弥

漫至1203房的房间内，足以对车某的

生活造成影响，降低其居住品质。根

据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车某油烟熏呛

与朱某改建厨房等行为存在关联，无

需启动鉴定程序。车某诉请要求朱某

将厨房恢复到原来位置以及将通风管

墙壁上凿的洞封住填平，依据充分，

予以支持。

该案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裁判

要旨提出：“当事人对相邻损害事实及

发生原因难以自行举证证明的，人民

法院可以通过现场勘验、实验等方式

固定证据。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

以查明案件事实的，无需启动鉴定程

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人

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应当检索人民法

院案例库，严格依照法律和司法解

释、规范性文件，并参考入库类似案

例作出裁判。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光明日报》王金虎 整理

【案情】
刘女士在北京西站准备按顺序进站

乘车。在同一进站口，67岁的王老太由

儿子陪同也准备进站乘车，工作人员告诉

他们需要前往另一个入口。王老太在进

站口转身逆行时，意外绊到旁边刘女士的

行李箱，失去重心摔倒在地。王老太在短

暂休息后独自上了火车，但在途中感觉身

体不适，到站后即送医院救治，但不久后

不幸去世。王老太之子认为刘女士对其

母亲的摔倒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

费、丧葬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62万元。

【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件焦点是刘女士

是否有过错。法院根据现场监控录像及

双方提供的证据认定，刘女士正常进入检

票口，没有任何不遵守秩序的行为，绊倒

事发全程不足4秒，刘女士无法预见，亦无

法在瞬间做出可能发生意外情况的判断，

其不存在主观故意，对王老太的摔倒也不

存在过失，因此不存在主观过错。王老太

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火车站等密

集的公共场所行走时，尤其是逆行时，应

避让顺行的旅客并观察周边情况，王老太

的儿子应给予王老太更多的看护和关注，

及时发现并规避风险。故法院驳回王老

太之子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说法】
民法典第 1165 条规定，行为人因过

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这是侵权责任中的基本归

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反之，损害结

果若非因行为人的过错而发生，其就不应

承担责任。司法实践中，对于行为人是否

有过错的判断应当综合来看，回到案发现

场，研判细节，得出客观结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事主体对自身

人身安全负有合理注意义务。在公共道

路通行场景中，若各方主体均能履行与其

行为能力相匹配的注意义务，则多数损害

风险可得到有效防范。然而，若对普通行

人课以超出社会普遍认知的过高注意标

准，不仅可能不当限制公众的通行自由，

更会破坏正常社会交往中的合理信赖关

系，削弱社会公众的安全预期。本案判决

严格遵循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规则，否定

对正常通行者施加不当义务，既彰显了民

事领域“行为自由”与“权益保障”的价值

平衡，亦通过裁判指引确立了风险自担与

责任自负的法治原则。

行人逆行绊倒致死 法院认定自担全责行人逆行绊倒致死 法院认定自担全责

被邻居油烟呛该怎么证明？
法官现场炒辣椒查明事实

《人民法院报》康嘉倩

近年来，育儿假作为缓解育儿压力、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一项

福利制度，在各地相继落地。但在实践中，生育休假政策依然存在理解

和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倘若用人单位不同意休育儿假，劳动者如何维护

自己的休假权利？

近日，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与育儿假相关的劳动争议

案件。

刘先生原为某工业公司的员工，后于2023年11月离职。根据相关

考勤管理制度，2023年刘先生享有带薪年休假4天，公司额外给予公司

假5天。该年度刘先生共计休假5天，其中1天系加班调休，实际休假4

天。

刘先生的孩子于2021年6月出生，其2023年休假时曾向公司申请

休育儿假，并提交子女出生证明等相关材料。公司不同意刘先生休育儿

假，将其4天休假均按照年休假处理，并扣除对应天数的年休假工资。

刘先生认为上述4天休假应为育儿假，故诉至昆山法院，要求公司

支付2023年未休的4天年休假、5天公司假及剩余6天育儿假的工资。

法院经审理认为：《江苏省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实施方案》明确规定，子女三周岁之前，夫妻双方每年分别享受十天的

育儿假，刘先生有权利向单位申请这一假期。刘先生曾申请育儿假，但

公司未审批通过，而是按照年休假予以处理，损害了刘先生的合法权益，

法院对刘先生2023年其所休4天假期应为育儿假的主张予以支持。结

合刘先生2023年月平均工资计算，其未休年休假工资应为3339.4元。

此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目前只有法定年休假未休完，用人单位需

要折算工资待遇，故刘先生对剩余6天育儿假及5天公司假工资的主张

无法律和政策依据，公司在规章制度中亦未明确规定未休补偿，法院不

予支持。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某工业公司支付原告刘先生2023年年休

假工资3339.4元，并驳回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判决现已生效。

保障劳动者休假权益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育儿假，是指父母为了照顾新生儿或年幼子女而

享有的假期。作为近年来我国新增的生育配套支持

措施，育儿假的实施有利于劳动者平衡家庭和工作的

关系，让父母可以有更多机会与孩子建立情感联系，

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对男性职工带薪育儿假期的保障，有利于鼓励夫

妻共担育儿责任，对落实男性育儿权利、促进女性平

等就业、打造和谐家庭关系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用

人单位应严格落实育儿假制度，保障劳动者上述权

益，助力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和生育友好型社会。

【法官说法】

【相关链接】


